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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「報廢品處理」標準作業程序  編  號 D2 

 

法 

令 

依 

據 

一、國有財產法 

二、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 

三、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

四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

五、物品管理手冊 

六、國立中正大學財產及物品管理要點 

七、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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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詳如附件 

作 

業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一、報廢之財物應迅速依據相關規定妥為處理，不得有故意報廢堪用且未達耐用 

   年限之財物或遲延辦理報廢手續等情事。 

二、報廢之財產及非消耗品，在未奉核定處理前，應妥善保管，不得散失遺棄。 

三、所有報廢品之財物條碼應全部清除乾淨。 

四、保管組應確實逐筆核對報廢單所列資料與繳交之廢品是否相符，如不符，應 

    妥查處理。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一、財產及非消耗品報廢單          

二、財產及非消耗品毀損報廢單          

三、財產及非消耗品減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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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2 報廢品處理 

開始 

使用單位上財產管理網路服

務系統填具報廢單簽奉核准 

搬運報廢品至保管組指定之

倉庫 

使用單位派車 

搬運報廢品至保

管組指定之倉庫

處理報廢品 

處理報廢品 

尚可利用之財

物，由校內單位

再行領用或贈

與其他需用機

關或團體使用

有殘值之財產

以公開標售方

式變賣處理 

有殘值之財物以

公開標售方式變

賣處理 

聯絡繳交報廢品時間 

核對報廢單所列資料與

繳交之廢品是否相符 

無殘值之

財物交由

得標廠商

一併代為

清運處理 

否 

報廢品分類存放

於報廢品倉庫 

變賣價款繳至出納組並至國稅局

民雄稽徵所繳交營業稅 

結束 

是 


